
商用物业管理规定
 

为规范  民发城市印象  项目的管理，为业主、物业使用人营造一个安全、洁净、方便、舒适的环境，湖北民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本项目《临时管理规约》等法律法规及规约，就                     项目商用（非住宅）物业管理有关事项制定如下规定：

一、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管理需要可检查、巡视本小区所有商用物业场所、设施设备，必要时有权进入商业物业内部。

2、保持本小区及其所有公共建筑、设施设备处于良好、清洁、有序的状态。

3、定期安排垃圾清理，保持垃圾收集设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但属市政环卫部门责任范围内的除外。

4、有权根据法律法规、规约、协议及业主授权，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5、有权按《物业管理条例》、《临时管理规约》及有关协议，收取物业服务费等费用。

6、有权制止任何人在本小区进行违规宣传、兜售、叫卖，并有权将其驱离本小区物业管理区域范围。

7、有权采取以下相应措施，制止、纠正业主、物业使用人各种不遵守、不履行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规定或双方协议的行为：

1) 对业主、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发生的违法、违约行为，书面通知其限期纠正。若期满仍未纠正的，物业服务企业可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其不良影响，使相关建筑物、设施设备恢复原状或使管理秩序恢复正常。如属紧急情况或侵害其他业主、物业使用人权益的，可不必书面通知而直接采取相应的措施。

2) 可通过法律途径或采取其他措施，向违法、违约业主、物业使用人追讨其欠缴款项及因其行为对物业服务企业所造成一切损失。

3) 报告和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处理业主、物业使用人的违法、违约经营活动。

二、经营业态及店面形象规范：

1、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在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所购买房屋的经营用途要求，即无论是业主本人自营还是转租他人进行经营，均应保证所购房屋的经营用途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临时管理规约的相关规定。若超出相关约定，应事先取得该房屋相邻房屋业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权利人的书面同意。如违反前述规定的，因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均由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承担；且物业服务企业有权要求该业主限期纠正，并有权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2、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应保证该房屋不得用于经营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不得用于经营殡葬、祭司等生意；不得用于各种加工场点、空车配货场点、机动车修配厂、印刷厂、宠物服务、宠物超市以及各种产生超标油烟、噪音、振动等项目；不得作为非法交易的场所，如赌博、传销等场所。

3、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在选择经营业态时要保证所从事的经营业态对其他业主或经营户没有影响，如：餐饮业态的排油烟、噪音、给排水等技术条件必须满足物业服务企业的要求。

4、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在设置店招时须将设计方案交由物业服务企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5、未经物业服务企业的书面同意，不得在本小区的公共地方（包括走廊、外墙、门窗）或公共服务设施等处张贴、展示任何招贴、通告、招牌、广告及其他物件。不得私自在商铺外部安装遮阳蓬及旗杆等。

三、装修管理及环境管理规范：

1、业主、物业使用人须遵守 民发城市印象  项目业主手册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及有关修订。业主、物业使用人在实施装修前，应当向物业服务企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获得物业服务企业书面许可后方可施工。业主、物业使用人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装修管理规定。

2、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须合理安排好商品及装修材料的运输存放，不得妨碍其他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正常经营活动。

3、业主、物业使用人保证不因为对该物业进行装饰装修而造成第三方损失，若造成损失由业主、物业使用人自行负责赔偿。

4、业主、物业使用人在未获得物业服务企业书面同意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前，不得改变商用物业的房屋主体结构（包括内外墙、阳台、门窗等）及外观整体形象，不得在其商铺外加建、安装或拆除任何建筑物、增加物及附属物（如安装空调、户外遮光帘、遮蓬、防盗网、花架、金属枝、旗杆、招牌、门廊、门头、门窗墙沿或其他伸出物与结构等），亦不得堵塞封砌任何窗户、消防通道门及在窗外悬挂任何物品。如有发生上述情况，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者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原状，有权对其进行拆除或重建，业主、物业使用人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和费用。

5、在未获得物业服务企业的书面同意之前，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在门前绿地、空地上安装、搭建或拆除任何增加物及附属物，如有违反，物业服务企业有权要求业主、物业使用人恢复原状，有权予以拆除或重建，业主、物业使用人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和费用。

6、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改变空调外机物业企业指定的安装位置。

7、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堵塞、切割、损坏、更改、干扰、妨碍任何排水道、暗渠、喉管、电缆、通讯设施、固定装置、公共服务设施、消防设施、水、电或煤气等的运行，亦不得擅自更改，移位或增大用电或用水的负荷。

8、业主、物业使用人 不得把公共地方用作商业或私人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妨害、涂污、阻塞、公共地方或公共服务设施；亦不得在公共场所做出任何滋扰和骚扰性的事情。

9、业主、物业使用人门前管理责任范围内绿地的绿化须注意病虫害防治，避免滋生蚊、蝇、老鼠，不能使用有异味的肥料，不能种植蔬菜，也不能饲养家禽家畜和鸽子及相关部门明文规定不能饲养的动物，若有饲养可饲养动物的，需有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有效防疫证明，准养证等，并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包括不影响和侵害其它物业相关权益人权益措施）。

10、业主、物业使用人保证其门前绿地按物业服务企业的统一管理，不妨碍物业服务企业的定期巡视，不影响其原有的消防避险功能，不影响现有公共配套设施的使用和管理，如有违反，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11、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在本小区内的任何地方有任何聚众喧闹、噪声扰民等危害公共利益或其他违法、不道德的行为，包括铺内的音响，叫卖都应控制音量，营业时间等，不得影响小区业主的正常生活。

12、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利用本小区走廊、楼梯间、内花园及其他公共地方晒晾衣物或悬挂、放置任何家私、垃圾桶、垃圾及其他物品。

四、经营行为规范：

1、业主、物业使用人在商用物业经营期间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物业服务企业的一切规定，如有违反，不论物业服务企业是否事先知晓和劝阻、制止，物业服务企业均不负任何相关连带责任， 业主、物业使用人应负全责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承担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应自行购买财产险及为其装修及营业行为购买公众责任险。

2、业主、物业使用人在经营期间不得超出自有物业范围进行出店（房）经营、外摆外卖、强行推销、叫卖兜售等。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在本物业内公共区域进行拉客、散发宣传广告物品、赠品及招工等。

3、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制造噪音或放置散发刺激性气味的物品影响干扰其他商铺正常经营。

4、严禁在本小区内经营、存放任何武器、弹药、烟花、爆竹、危险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有粉尘、腐蚀物（液)、大量液体物等影响和损害危害人身及物业安全的物品及任何对其他业主、使用者构成滋扰、危险或触犯政府法规的其他物品。

5、业主、物业使用人必须依法经营，并在租赁协议所填写的经营范围内经营，如有变更，应向物业服务企业所属物业管理处申报。

五、其他约定：

1、业主、物业使用人须对本商用物业范围内的消防安全和消防设备设施的管理、维护、使用负责，并承担因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业主、物业使用人若确需物业服务企业协助管理服务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另行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2、业主、物业使用人须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的有关费用标准为：物业服务费为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月，物业服务企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物业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电费为       /度（供电部门公布的电费基准价上调，本协议电费收取标准相应上调），同时，乙方应在缴纳电费时向甲方支付与预购电量相对应的供电损耗及服务费，标准为      元/度。水费为    元/吨（含污水处理费，供水部门公布的水费基准价上调，本协议水费收取标准相应上调，特种行业用水根据规定执行）。若遇相关部门价格调整，前述标准也做相应调整。未能按时缴付者，物业服务企业将依法收取每日百分之一的滞纳金及有关手续费。

3、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  城市印象  项目业主手册已书面告知业主、物业使用人，业主、物业使用人均须严格遵守本规定。

4、本规定自制定之日起生效，对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均有约束力。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本规定的，应承担恢复原状、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接受处罚等全部经济、行政或法律责任。物业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时，原业主应当及时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的继承人、受赠人和受让人应当遵守本规定并予以书面承诺，否则原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湖北民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   年   月   日

承诺书

本人为       项目商铺的业主/物业使用人，本人不可撤消地同意并申明如下：

一、本人确认已详细阅读了 湖北民发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制定的《商用物业管理规定》；

二、本人同意遵守并督促其他业主及物业使用人遵守《商用物业管理规定》；

三、本人同意承担违反《商用物业管理规定》的相应责任，并同意对本人专有部分的物业使用人违反《商用物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四、本人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有权直接援引《商用物业管理规定》的相关约定，追究相应业主及物业使用人违反规定行为的责任；

五、本人同意转让该物业时应提前取得物业继受人签署内容相同的本承诺书，并送交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收到物业继受人签署内容相同的承诺书前，本承诺书继续有效。

                                    商铺号：        

                                        承诺人签署：          

                                               日期： 20   年  月   日

湖北民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春园西路民发盛特公园26楼
Minfa property service  Co.,Ltd                                   TEL：0710-3227778               FAX：0710-3227768

